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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代 码：125300 

所 属 院 系：会计学院 

 

一、培养目标 

会计硕士（MPAcc）教育培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具有从事会计职业所需的职

业道德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包括：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有关法令，具有高尚的职业道

德和积极进取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2、掌握现代会计理论与实务及其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具有对多变的商业环境的学习能力和战略

意识，具有较强的分析与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会计工作的领导潜质。 

3、熟练掌握运用数据分析处理方法和一门外国语言。 

4、身心健康。 

二、研究方向 

1、企业会计方向 

2、企业财务方向 

3、注册会计师方向 

三、学习年限 

学制为 2 年，最长修业年限（含休学）为 5 年。 

四、培养方式 

1、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视采用案例教学、沙盘演练、

现场参观研讨、参与企业咨询等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法，逐步增加实践教学的比例。 

2、开辟第二课堂，聘请实务部门、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

课程。 

3、成立导师组或实行双导师制，聘请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政府部门有关专家共同承担指导

工作。 

4、加强实践环节，了解会计实务，培养实践应用能力。 

5、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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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视和加强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五、课程学习 

1、课程总学分为 35 学分，其中公共课为 5 学分，专业课为 16 学分，专业方向课为 14 学分。 

2、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把课堂讲授、研讨、案例教学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聘请实际部

门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 

3、跨专业考生以及同等学力考生应补修 2 门以上本科阶段核心课程，不计学分。补修形式及课程需

由导师和学院同意。 

课程设置见附表“会计硕士教学计划”。 

六、专业实践 

1、参加本行业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学习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习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应提

交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作为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 

具有三年以上财务、会计、审计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的学生，可以通过提交专业实务工作总结等方式，

获得相应认可。 

2、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 

在学习期间必须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独立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

学案例、参与企业管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理咨询报告、参加学生案例大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成

果。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参与的案例开发工作情况或科研成果评定成绩，通过后作

为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 

七、毕业/学位论文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学位论文应体现

学生已系统掌握会计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具备综合运用会计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

分析和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 

论文类型一般应采用案例分析、调研（调查）报告、专题研究、组织（管理）诊断等。鼓励学位论

文选题与实习实践、案例开发内容相关。学位论文的篇幅一般不少于 2 万字。 

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通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审查并出具书面结论，论文的总文字复制比应低

于 15%。 

建立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与预答辩制度、匿名评阅制度。学位论文评阅人必须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校外实务部门专业人员。邀请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校外实务部门专业人员作为论文答

辩委员会的成员。会计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时间应不低于半年，论文的撰写按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

位论文写作规范》及相关文件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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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及学位授予 

会计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学习、专业实践等各环节任务并获得规定学分，毕业论

文经指导教师评阅通过，符合毕业的其他条件，则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同时符合申请学位条件

的，论文的评审与答辩按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位授予细则》及相关文件的要求执行，通过者可以获

得会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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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会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学计划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学期/平均周学时 
开课单位 备注 

一 二 三 

必 

修 

课 

公共 

课 

研究综合英语 48 3 3   外国语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

课 

管理经济学 48 3 3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48 3 3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48 3 3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审计理论与实务 48 3 3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专业拓展与职业教育 16 1 1   本院 实务部门授课 

 会计职业道德 16 1 1   本院 实务部门授课 

                       小计 340 21      

专 

业 

方 

向 

课 

（选修） 

一、企业会计方向        

会计准则专题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政府会计理论与实践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数量分析方法 32 2  2  统计学院  

纳税筹划技术与方法 32 2  2  财政税务学院  

XBRL 方法与应用 16 1  1  本院  

会计决策案例分析与应用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财务分析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大数据挖掘与商业智能 32 2  2  本院  

专业英语 16 1  1  本院  

企业集团会计信息化 16 1  1  本院  

二、企业财务方向        

证券与信托投资 32 2  2  金融学院  

公司兼并与收购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国际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数量分析方法 32 2  2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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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筹划技术与方法 32 2  2  财政税务学院  

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 32 2  2  劳动经济学院  

公司治理 32 2  2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分析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机器学习与财务智能 32 2  2  本院  

三、注册会计师方向        

审计准则专题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数量分析方法 32 2  2  统计学院  

纳税筹划技术与方法 32 2  2  财政税务学院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审计信息化 16 1  1  本院  

财务分析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32 2  2  
本院 实务部门专

家授课1/3 

大数据审计 32 2  2  本院  

专业英语 16 1  1  本院  

                       小计 224 14  14    

课程学分、学时合计  564 35      

专业实践 

6个

月 
 分段实习或集中学习  

  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动  

毕业/学位论文     →   

 


